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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皖市监竞争处字〔2022〕2号

一、当事人情况

当 事 人：芜湖湾沚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刘永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02007690259528

住 所：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新芜经济开发区快速通道

3518号

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

营业期限：2004年 12月 18日至 2034年 12月 17日

经营范围：燃气经营；设计、生产、制造、销售、检测及维修

燃气设备、燃气器具、计量仪表（上述经营范围涉及专项许可的凭

许可证经营）等。

二、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

本局在开展公用企业专项检查过程中，发现当事人在提供城

市管道燃气供应服务时，限定新建住宅小区管道燃气安装工程只

能由其承建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相关规定。

2021 年 5 月 18 日，依法对当事人在提供城市管道燃气供应服务

过程中，涉嫌存在限定交易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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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

经查，当事人滥用其在芜湖市湾沚区行政区域内管道燃气供

应服务的支配地位，在提供管道燃气供应服务过程中，实施了限

定交易行为，排除、限制了市场竞争，损害了交易相对方的合法

权益。

（一）本案相关市场界定

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为管道燃气供应服务市场，地域市场为芜

湖市湾沚区行政区域内。

1.相关商品市场界定。本案中，当事人向用户提供的商品（服

务）主要是城市管道燃气供应服务，当事人负责建设和经营芜湖

市湾沚区城市天然气管网及相关设施，以管道形式输配、生产、

销售和供应管道燃气。该区域内城市管道燃气供应服务由当事人

独家提供，根据《安徽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新区建设、

旧城区改建应当按照城乡规划和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

施或者预留燃气设施建设用地，在管道燃气供气规划区域内，新

区和旧城区以及其他需要使用燃料的建设项目，应当配套建设管

道燃气设施。同时由于城市管道燃气实行政府定价，具有价格稳

定、使用便利、气源有保障等特点，罐装液化气等商品可替代性

较弱，用户更倾向于选择城市管道燃气供应服务。因此本案相关

商品市场界定为城市管道燃气供应服务市场。

2.相关地域市场界定。本案中，当事人提供城市管道燃气供

应服务地域范围为芜湖市湾沚区，根据原芜湖县人民政府与中国

城市管道燃气投资建设有限公司、芜湖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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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共同签订的《安徽省芜湖县管道燃气项目投资开发合同》及

原芜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芜湖县管道燃气利用工程

合资建设经营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，授予当事人在芜湖市湾沚区行

政区域内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 30 年，在此期间不再批准设立

新的管道燃气公司。当事人在芜湖市湾沚区具备唯一经营者地

位，不存在同类经营的竞争关系，用户在所属地域内只能选择

当事人提供的管道燃气的供应服务，不存在其他可替代的地域

市场。因此本案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芜湖市湾沚区行政区域内。

（二）当事人在芜湖市湾沚区行政区域的城市管道燃气供应

服务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

1.当事人在本案相关市场占有 100%的市场份额。经调查，

根据原芜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芜湖县管道燃气利用

工程合资建设经营优惠政策的通知》及其与中国城市管道燃气投

资建设有限公司、芜湖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订的

《安徽省芜湖县管道燃气项目投资开发合同》，明确规定当事人

在芜湖市湾沚区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天然气管道储运、销售、

城市天然气管网及相关设施建设，在芜湖市湾沚区行政区域内只

有当事人这一家城镇管道燃气企业，当事人提供的城镇管道燃气

服务所占市场份额为 100%。

2.当事人在本案相关市场上具有控制能力。截至本案调查终

结前，在本案相关市场中，当事人具备唯一经营者地位。当事人

的公用企业性质及其唯一经营者地位，使得其具有控制芜湖市湾

沚区行政区域内管道燃气供应与否、如何供应及其他相关交易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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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能力。管道燃气作为一种高效清洁能源，客观上具有不可替

代性、公益性的特点。因此，在本案相关地域市场内，新建小区

开发企业或用户对当事人在城市管道燃气供应服务上具有很强

的依赖性。

3.其他经营者进入本案相关市场难度大。《城镇燃气管理条

例》、《安徽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规规定，对经营城

市管道燃气供气有着严格的主体资格要求。城市管道燃气管网及

其附属设施具有投资大、难度高、成本回收周期长的特点，以及

天然气资源的有限性、供气安全的严肃性，决定了本案相关地域

市场内同类经营者很难进入。

（三）当事人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

当事人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限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建住宅

小区管道燃气安装工程只能与其交易。

经查，芜湖市湾沚区新建住宅小区要实现管道燃气接驳通

气，需按照当事人制定的管道燃气申请报装流程办理，具体流

程为：客户申请→现场勘察→是否具备通气条件→回复客户并存

档记录→签订入户合同→工程施工→工程验收→签订用气合同

→点火通气。流程中作为客户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当事人签订的

入户合同即《居民燃气入户合同》实质上为管道燃气工程安装建

设合同，其中明确了管道燃气安装工程（包括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）

由当事人承建，房地产开发企业没有自主选择管道燃气安装工程

施工单位的权利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按照当事人制定的流程办

理报装，签订上述《居民燃气入户合同》，才能顺利接驳通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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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自 2004 年 12 月份成立以来，截至 2021 年 7 月份，

在其供气范围内所有新建住宅小区的管道燃气安装工程，均由

其通过与相关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《居民燃气入户合同》承包

建设。当事人将新建住宅小区管道燃气安装工程所涉及的材料

费、安装工程建设费等费用打包计算，由相关房地产开发企业与

其进行结算。具体收费标准为：2004 年当事人成立以来至 2018

年 3月，按照 1900元/户标准收取费用，2018年 3月至今按照 2100

元/户标准收取费用。2018 年 3 月份之前，当事人取得工程项目

后，由当事人按年度将工程设计发包给芜湖市燃气设计研究所，

工程施工发包给芜湖市燃气总公司煤气安装公司、芜湖天润建

设有限公司，工程监理发包给安徽国汉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

司。2018 年 3月至今，当事人取得工程项目后，直接将工程设

计发包给重庆市川东燃气工程设计研究院，工程施工发包给中

晨宏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深圳乐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工程

监理发包给吉林省安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，发包价格根据具体

项目由当事人与承包方协商确定。

另查明，当事人 2020年度营业收入（销售额）为 157722772.75

元。

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、调查询问笔录、财务数

据等证据为证。

四、当事人实施限定交易行为没有正当理由

当事人以新建住宅小区的燃气管道安装工程交给当事人之

外的第三方承建，安全性得不到保证为由，限定新建住宅小区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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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企业管道燃气安装工程只能由当事人施工建设。但依据《国家

计委、财政部关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

知》（计价格〔2001〕585 号）第五条“对住房开发建设过程中，‘两

管三线’（燃气、自来水、电力、电话、有线或光缆电视）安装工

程要打破垄断，引入竞争，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社会公开招标，

自主选择有相应资质的企业承担安装工程”和《关于规范城镇燃气

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9〕1131 号）第二条“各

地要加快建立完善公平开放的燃气工程安装市场，鼓励具备燃气

工程安装施工能力的企业依法取得相应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资质

后参与市场竞争，鼓励具备安装资质的企业跨区域开展工程安装

和改造业务，促进市场竞争。燃气企业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

断经营范围内工程安装业务，或指定利益相关方从事燃气工程安

装，妨碍市场公平竞争”之规定，明确了新建住宅小区燃气管道安

装工程市场是开放的、自由竞争的，应当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自主

选择有相应资质的企业承担安装工程。当事人限定新建住宅小区

开发企业管道燃气安装工程只能由当事人施工建设，没有法律、

法规和政策依据。

此外，当事人通过管道燃气申请报装流程办理等方式，迫

使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其签订《居民燃气入户合同》（实质上就是

管道燃气工程安装建设合同），限定新建住宅小区开发企业管道

燃气安装工程只能由当事人施工建设，违背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

意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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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本局认为当事人限定新建住宅小区开发企业管道燃气

安装工程只能由当事人承建的行为无正当理由。

五、当事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及交易相

对方权益造成了损害

（一）剥夺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主选择权

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，自主选择具有相

应资质的企业承建燃气管道安装工程。当事人利用提供管道燃气

供应服务的市场支配地位，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将新建住宅

小区的燃气管道安装工程交由其承建，剥夺了房地产开发企业自

主选择的权利。

（二）排除了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机会，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

的秩序

新建住宅小区的燃气管道安装工程市场，应当是一个自由、

充分竞争的市场，只要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，都可以凭借自己的

信誉、实力，自由平等参与市场竞争。当事人利用提供管道燃气

供应服务的市场支配地位，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将新建住宅

小区的燃气管道安装工程交由其承建。导致其他具备相应资质的

企业无法进入芜湖市湾沚区新建住宅小区的燃气管道安装工程

市场，丧失了公平竞争的机会，剥夺了其他经营者公平竞争的权

利，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。

六、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

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“没有正当理由，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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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”的规定，构成

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第四十七条“经营者违反本

法规定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

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

之十以下的罚款”及第四十九条“对本法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

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罚款，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，

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、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素”的规定，鉴

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能够积极配合本机关的调查，如实

陈述相关事实，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主动修改管道燃气申请

报装流程，明确告知申请用户有自由选择燃气安装施工单位的权

利。因此，为了达到制止违法、以罚促改、有效规范市场秩序的

目的，按照过罚相当、惩教结合的原则，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

为的性质、程度和持续时间，本局决定处罚如下：

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 2020年度销售额 2%的罚款。即：没

收违法所得 5736265.12元，罚款 3154455.46元，合计 8890720.5

8元。

上述罚没款，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到本局开具《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缴款通知单》，到银行缴

纳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本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（一）、（四）项之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

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

9

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安徽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

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7月5日


